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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 10及及及及 11條所建議的權力的性質條所建議的權力的性質條所建議的權力的性質條所建議的權力的性質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此份文件旨在分析《 200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
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第 9、 10及 11條建議賦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 (下稱 “積金局 ”)的權力，是新增的權力抑或是積金局憑藉《釋義及通
則條例》 (第 1章 )的條文而擁有的現有權力。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9條條條條        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 20(12)條條條條

2.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章 )(下稱 “《強積金條例》”)
第 20條就有關受託人的核准事宜訂定條文。第 20(8)條規定，積金局在
核准申請人成為核准受託人時，可就成為某項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

的該申請人業務的運作，施加該局認為適當的條件。根據第 20(9)條，
積金局在核准申請人成為核准受託人後，必須向申請人發出核准證明

書，並須指明該局已根據第 20(8)條向申請人施加的條件 (如有的話 )。

3. 條例草案第 9條旨在修訂《強積金條例》第 20條，賦權積金局
修訂核准受託人須遵守的現有條件或向其施加新的條件。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0及及及及 11條條條條        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 21(8A)及及及及 (12)條和第條和第條和第條和第 21A(8A)及及及及 (12)
條條條條

4. 《強積金條例》第 21及 21A條就有關將公積金計劃註冊為僱主
營辦計劃、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的事宜訂定條文。有別於《強積

金條例》第 20條，第 21及 21A條沒有明文規定賦予積金局在將公積金計
劃註冊時施加條件的一般權力。然而，就公積金計劃的註冊施加條件

的權力亦可說是隱含於《強積金條例》第 21(8)及 21A(8)條之中 1，但此

隱含權力似乎局限於該計劃的管理。

                                                
1 《強積金條例》第 21(8)及 21A(8)條規定，積金局可要求申請人就公積金計劃的
管理作出承諾，以作為將該計劃註冊為僱主營辦計劃、集成信託計劃或行業計劃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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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擬議第 21(8A)及 21A(8A)條旨在賦權積金局在將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 (下稱 “強積金計劃 ”)註冊時，可就該等計劃的管理及推銷，施加
其認為適當的條件。另一方面，擬議第 21(12)及 21A(12)條則賦權積金
局就某項已經註冊的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推銷，修訂現有條件或施加

新的條件。

擬議權力是新增權力抑或是現有權力擬議權力是新增權力抑或是現有權力擬議權力是新增權力抑或是現有權力擬議權力是新增權力抑或是現有權力

6. 若要確定條例草案第 9、10及 11條的法律效力是否賦予積金局
新的權力，我們需要考慮香港法例第 1章的相關條文是否適用於《強積
金條例》。為了進行此項分析，我們便要研究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9(1)、
40(1)及 46(a)條這些相關條文。

(a) 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9(1)、 40(1)及 46(a)條

7. 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9(1)條規定，凡條例授予權力或委以職責，
該權力可不時因應情況所需而行使，該職責須不時因應情況所需而執

行。

8. 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0(1)條規定，凡條例授權力予任何人作出或
確使作出任何作為或事情，則須當作亦授予該人一切合理所需的權

力，使他能作出或確使作出該作為或事情。

9. 根據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6(a)條，凡條例授予任何權力予任何人
訂立、批給、發出或批准任何文告、命令、公告、聲明、文書、通告、

牌照、許可證、豁免、登記冊或目錄，該權力包括修訂或暫時撤銷這

些文告、命令、公告、聲明、文書、通告、牌照、許可證、豁免、登

記冊或目錄的權力。

10. 根據香港法例第 1章第 2條，除非在香港法例第 1章或其他條
例、文書的內容出現用意相反之處，否則香港法例第 1章的條文適用於
該條例及其他現行的條例。

(b) 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9(1)條是否適用於《強積金條例》第 20(8)、21(8)
及 21A(8)條

11. 《強積金條例》第 20(8)條沒有賦權積金局在其認為適當的任
何時間施加條件。反之，第 20(8)條訂明，積金局在核准申請人成為核
准受託人時，可行使施加條件的權力。我們認為，根據第 20(8)條的草
擬方式，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9(1)條在此並不適用。因此，積金局一旦行
使了第 20(8)條之下的權力，該項權力便告用盡，積金局不可不時因應
情況所需而予以行使。鑒於沒有明訂條文賦權積金局在批給核准後可

就核准受託人施加條件，現行的《強積金條例》之下似乎沒有任何權

力以使積金局能夠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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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如上文第 4段所述，由於第 21及 21A條沒有明文訂明該項權
力，因此關於在將某項公積金計劃註冊時施加條件方面，積金局在第

21(8)及 21A(8)條之下可能擁有的任何權力，只屬隱含的權力。就該項
隱含的權力而言，第 21(8)及 21A(8)條清楚訂明該項權力只可在將某項
公積金計劃註冊時行使。這意味 該項權力並非擬於不時因應情況所

需而行使。從第 21(8)及 21A(8)條的草擬方式來看，該等條文似乎有相
反的用意，使香港法例第 1章第 39(1)條不適用於解釋有關條文。任何賦
權積金局在某項強積金計劃註冊後修訂該計劃的條件或向其施加新條

件的建議，均會具有擴大積金局權力範圍的作用。

(c) 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0(1)條是否適用於《強積金條例》第 20、21及 21A
條

13. 若把第 40(1)條應用於《強積金條例》第 20、 21及 21A條，便
可以說是由於該等條文已賦予積金局權力，可核准申請人成為受託人

並將公積金計劃註冊，因此積金局亦憑藉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0(1)條，擁
有確使其能夠執行此等職能的一切合理所需的權力。問題是此等合理

所需的權力的涵蓋範圍為何。我們認為，為確使積金局能將公積金計

劃註冊，積金局合理所需的權力，可能是在將計劃註冊時施加其認為

適當的條件。因此，藉擬議第 21(8A)及 21A(8A)條訂明積金局有權在將
公積金計劃註冊時施加條件，便可達到明確指出積金局現有權力的目

的。然而，積金局憑藉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0(1)條賦予的權力，應只能就
其在《強積金條例》第 20、21及 21A條之下獲賦權作出的作為中行使。
這將意味受託人經核准及公積金計劃經註冊後，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0(1)
條便不再適用。

(d) 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6(a)條是否適用於《強積金條例》第 20、21及 21A
條

14. 雖然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6(a)條訂明修訂的權力，但正如該條文
所規定，該項權力似乎局限於 “文告、命令、公告、聲明、文書、通告、
牌照、許可證、豁免、登記冊或目錄 ”。若某項法定條文可能涵蓋多項
事宜，但事實上該條文卻只提及其中的一部分，則除非有關事宜是以

舉例的方式提及，否則 “予以言明，則不作其以外者解 ”的原則 (Expressio
unius  principle)2便很可能會適用於解釋此條文。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6(a)
條明確提及某些種類的文件，而按照其草擬方式來看，該等種類的文

件似乎並非以舉例的方式提及。若把 “予以言明，則不作其以外者解 ”
的原則應用於解釋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6(a)條，則意味 該條文以隱含的

方式表示在條文中沒有提及的其他文件，可被推定為被排除在外。因

此，第 46(a)條訂明的修訂權力，只能就該條文指定的文件行使。

                                                
2 “予以言明，則不作其以外者解 ”的原則是釋義法規的原則，其作用是以隱含的方
式，把法定條文沒有明確提及的事宜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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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據上文對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6(a)條所作的解釋，我們認為，
積金局並無憑藉該項條文在《強積金條例》下獲得任何權力，可供修

訂第 46(a)條明確提及的指定文件以外的任何文件。積金局修訂核准申
請人成為受託人及規限該項核准的條件的任何權力，應在《強積金條

例》中明確訂明，而且亦似乎是新增的權力。同樣地，除非法庭準備

靈活地詮釋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6(a)條，否則，由於並無明訂條文，積金
局在《強積金條例》下並沒有權力修訂強積金計劃的註冊核准。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6.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就條例草案第 9、10及 11條而言，
倘若該等條文建議賦予積金局權力，可就核准受託人及註冊強積金計

劃修訂現有條件及施加新條件，則可能會具有擴大積金局權力範圍的

作用。然而，賦予積金局在將某項公積金計劃註冊時施加條件的擬議

權力，可視為積金局憑藉香港法例第 1章第 40(1)條而擁有的現有權力。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1年 11月 5日


